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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铁路站场道路和排水设计规范》

    等15个铁路工程建设标准的通知

铁建设函(2000)445号

    《铁路站场道路和排水设计规范》(TB 10066-2000),《铁路站
场客货运设备设计规范》(TB 10067-2000),(铁路隧道运营通风设
计规范》(TB 10068-2000),《铁路隧道防排水技术规范》(TB
10119-2000),《铁路货车车辆设备设计规范》('IB 10031-2000),
《铁路驼峰信号设计规范》(TB 10069-2000),《铁路驼峰信号施工规
范》("IB 10221-2000),《铁路区间道口信号设计规范》(TB 10070-
2000),《铁路信号站内联锁设计规范》("IB 10071-2000),《铁路通信
电源设计规范》(TB 10072-2000),《铁路光缆PDH通信工程施工规
范》( TB 10215-2000),《铁路通信用户接人网设计规范》(TB

10073-2000),《铁路车站客运信息设计规范》('IB 10074-2000),

《铁路电力牵引供电隧道内接触网设计规范》(TB 10075-2000),(铁
路枢纽电力牵引供电设计规范》(们310076-2000)等巧个铁路工程
建设标准，经审查现批准发布，自2001年4月1日起施行。届时.原
《铁路货车车辆段设计规范》(们习30-90),《铁路货物列车检修所设
计规则》(T'$1 31-90),《铁路货车站修所设计规则》("IBJ 32-90)、

《铁路光缆数字通信工程施工规定》(TBJ 215-92)同时废止。
    对工程延续项目勘测设计中新老规范的衔接问题，按《关于实

施新发布设计规范有关问题的通知》(建技〔1999)88号)办理。
    以上标准由部建设管理司负责解释，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和铁

路工程技术标准所组织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000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铁道部铁建函 〔1998) 43号 《关于下达1998
年铁路工程建设标准规范等六项编制计划通知》的要求编制的。

    本规范共分五章，主要内容有总则、术语、枢纽电力牵引供
电、枢纽牵引供电调度自动化系统、接触网等。

    本规范规定了我国电气化铁路枢纽牵引供电设计的主要技术

原则，是在 《铁路电力牵引供电设计规范》(TB 10009-98)相
应内容的基础上，针对枢纽牵引供电特点编制的。
    在执行本规范过程中，希望各单位结合工程实践，总结经

验，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及时将意见和有
关资料寄交中铁电气化工程局 (北京市万寿路南口金家村1号，
邮政编码 100036)，并抄送铁路工程技术标准所 (北京市朝阳门

外大街227号，邮政编码100020)，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由铁道部建设管理司负责解释。

    本规范主编单位:中铁电气化工程局。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徐敦清、姜春林、吴元培、徐自力、

王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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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为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统一铁路枢纽电力牵

引供电设计的技术要求，使设计做到规划合理、安全可靠、技术
先进、经济合理和维修方便，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国家铁路网中标准轨距铁路，采用单相工

频 (50112)交流制，接触网额定电压为25 kV，设计行车速度

不大于140 km/h，含有路网性大型编组站或位于大城市 (省会、

直辖市)客运站的枢纽电力牵引供电工程的设计。

    一般枢纽、区段站、接轨站亦可参照本规范的有关条文执

行 。

1.0.3 枢纽电力牵引供电工程设计应结合路网电气化发展远期

规划，按近、远期结合统筹兼顾进行设计。
1.0.4 枢纽电力牵引工程设计的技术标准，应与引人枢纽电气

化线路标准相配合，并考虑枢纽内电力牵引供电的统一性。
1.0.5 枢纽电力牵引供电工程应采用远动技术，实现枢纽牵引
供电调度自动化。

1.0.6枢纽电力牵引供电工程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的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枢纽电力牵引供电调度 目动化系统

    对枢纽牵引供电设备进行监视、控制、自动化管理的系统。

由控制站设备、被控站设备以及连接二者的通道设备组成。

2.0.2 前置处理子系统
    对进站或出站的数据，完成缓冲处理和通信控制功能处理的

子系统。

2.0.3 后台处理子系统
    对经过实时系统处理后的数据，完成高级管理功能处理的子

系统。

2.0.4 电分段

    在纵向或横向将接触网从电气上互相分开的区段。

2.0.5 单独电分段
    接触网再从纵向或横向电分段中进行的电气上相互分开的区

段 。



3 枢纽电力牵引供电

3.0.1枢纽电力牵引供电系统的设计，应根据预可行性研究、
可行性研究审批意见结合相关线路电气化工程，对整个枢纽进行

总体规划，按设计年度和分期的需要，分期实施。

3.0.2 枢纽牵引供电系统的设计，应与电力部门商定外部电源

供电方案。

3.0.3 枢纽牵引供电系统，应优先采用直接供电方式或带回流

线直接供电方式。当引人枢纽的干线或支线供电方式和枢纽内不

同时，其分界宜设在枢纽和干线、支线的衔接处。

3.0.4 牵引变电所的分布应按枢纽总体规划和近期需要设置，

当干线引人枢纽时，应优先在枢纽内设牵引变电所，同时应考虑
相邻牵引变电所间供电能力的相互支援。

3.0.5枢纽内相邻两牵引变电所供电的电分段处应设联络开关，
当需要时可实现越区供电。

3.0.6大型编组站，当不设牵引变电所时，可考虑设开闭所，

开闭所所址应考虑进出线方便。开闭所电源进线应不少于两回

路。

3.0.7 枢纽内开闭所，当其接触网供电分区含有两条以上干线

时，其电源应分别从两条干线 (供电分区外)接触网引人，一条

主供，一条备用，二条电源进线宜同相序。

3.0.8 双线铁路区段上、下行接触网及机务段应设独立供电线，
有条件时折返段亦可设独立供电线。

3.0.， 大型编组站和大型客运站处的供电分区划分宜按下列原
则确定:

    1大型编组站各分场应设独立供电线供电;
    2 每个分场内宜在当地实行分束供电，分束原则可根据行

                                                                        ·3 ·



车组织及检修需要;

    3 大型客运站可按线路不同方向或站台划分供电分区;
    4 按每一供电分区为维修单元。

3.0.10 枢纽内有多条干线接触网并行区段的接触网供电，应考

虑由相邻牵引变电所越区供电作为备用。两牵引变电所主供电

源，不宜由电力系统变电站同一母线引人。
3.0.11枢纽内接触网相序应统一设计，尽量使三相牵引负荷达
到平衡。牵引负荷产生的负序电压畸变率、负序电流值应小于有

关标准的规定值。

3.0.12 枢纽内牵引变电所牵引变压器容量可按《铁路电力牵引
供电设计规范》(TB 10009-98)第3.3.1条规定计算后，再考

虑5%一10%的余量选定。
3.0.13 当需要改善牵引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及吸收部分高次谐
波时，在牵引变电所应设并联电容补偿装置，其补偿度可采用

0.12。补偿后牵引变电所一次侧功率因数应达到0.9以上。
3.0.14 并联电容补偿装置的安装容量应根据要求的近期年运输

量，并考虑15%一20%的余量计算选定。选定后应进行谐波校
验。

3.0.15 枢纽接触网电分相应在牵引变电所、分区所以及铁路局
分界点及不同电力系统供电分界点设置。

3.0.16 牵引网各导线的截面，除满足机械强度要求外，还应该
进行导线发热校验，使导线温度不应超过有关标准的规定。



4 枢纽电力牵引供电调度自动化系统

4.1 一 般规定

4.1.1 枢纽牵引供电设施的自动化管理应纳人分局电力牵引供
电调度自动化系统中。
4.1.2大型枢纽或地理位置特殊的枢纽应设置单独的通道群，
对枢纽接触网开关的控制，可采用无线或有线监控方式。

4.1.3大型枢纽或地理位置特殊的枢纽应设置独立的前置处理

机，同时在牵引供电调度中心应设置枢纽调度台。

                    4.2监控范围

4.2.1

内容:

      1

断路器、

      2

      3

      4

      5

      6

      7

      8

      9

      10

      11

枢纽电力牵引供电调度自动化系统的监控范围包括下列

枢纽牵引变电所、开闭所、分区所及自祸变压器所内的

负荷开关及改变运行方式的电动隔离开关;

枢纽接触网的负荷开关及电动隔离开关;

二次回路中必要的启动和复归开关;
自动装置、成组控制装置的投切开关;
各类保护及设备故障信号;

控制方式;

牵引变电所进线电压、各所的母线电压;

牵引变压器的电流、功率、电度;
馈电线电流、故障点参数;

变压器抽头有载调整;

  因改变运行方式而引起的定值修改。



                      4.3 系统 功能

4.3.1系统除具备常规的遥控、遥信、遥测及显示、打印、系
统自检功能外，枢纽电力牵引供电自动化系统还应包括以下基本

配置功能及选配功能:

    1基本配置功能

      1)供电设备运行状态的查询及运行参数的统计;

      2)枢纽数据统计及制表;

      3)枢纽供电组态自动控制;

      4)枢纽供电系统运行故障的智能处理;

      5)模拟培训。

    2 选配功能

      1)枢纽供电调度决策;

      2)枢纽供电安全分析;
      3)与其他系统的数据交换;

      4)事故追忆;
      5)保护整定值的修改及下载;

      6)无人值班所内的防盗、防灾。

4.4 系统配置原则

4.4.1 系统的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1采用计算机型监控装置，1:N型的集中监控方式;

    2系统应采用计算机网络结构，分布式功能节点配置;
    3 根据枢纽的特点，系统可设置前置处理子系统和后台处

理子系统;

    4根据枢纽的特点，枢纽控制台及相应的前置处理子系统

可作为系统网络上分布的功能节点。

4.4.2 硬件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计算机网络采用局域网络结构，抗干扰能力较强的传输

介质，遵循OSI通信协议标准;

    ·6



    2 前置处理子系统采用微机型工业控制计算机或工业控制

板结构，双重冗余配置方式;

    3 后台处理子系统采用工业工作站计算机或小型工业控制

计算机，双重冗余配置方式，具备较强的网络通信及数据处理能

力;

    4 控制台设备采用工业工作站计算机或微机型工业控制计

算机，双重冗余配置方式。

4.4.3 系统的软件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选用安全性、可靠性及成熟性的产品;

    2 系统软件应采用实时、多任务、多用户分布式网络操作
系统，具备国际通用性及商业支持运用环境;

    3支持软件采用模块化结构，按功能划分模块;
    4 支持软件及运用软件应采用面向对象的设计，并具备系

统互联的透明性、人机交互的友好性和可靠性;

    5运用软件除满足监控功能的基本要求及牵引供电系统的
运行管理要求外，还应配置枢纽供电组态控制软件、智能化系统

决策软件。

4.5 被控站设备

4.5.1 当牵引变电监控设备采用不带数据接口的传统方式时，

应设置单独的被控站设备。被控站设备应采用工业控制板结构或
微型工业控制计算机，设备配置应满足控制输出及数据采集的要求。

4.5.2 当牵引变电监控设备全部采用带数据接口的计算机方式

时，被控站设备应简化为接口模块纳人全所自动化系统中。
4.5.3 当采用无线监控装置时，无线监控装置子站应设置在开

关旁，无线监控装置主站宜设置在就近的变电所、分区所或开闭

所内。

4.5.4 无线监控装置应选用运行成熟、可靠的产品，无线频点
的选择、抗干扰能力及无线通信要求应满足相应国家标准及规范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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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通道结构

4.6.1远动通道宜采用铁路通信网中的专用数据通道，通道结
构型式为链型、环型或点对点的结构型式。

4.6.2接触网开关站的数据传输应采用无线或有线通信方式。
4.6.3通信接口及参数要求根据通信系统提供的通道条件决定。
4.6.4 有条件时，通信通道可直接采用光纤。



5 接 触 网

5.1 接触网悬挂

5.1.1 枢纽内接触网悬挂类型宜米用统一的悬挂类型。

5.1.2 区间及车站应优先采用全补偿链形悬挂。

5.1.3若引人枢纽某一干线接触网，因受线路上的建筑物限制

而需改变与枢纽内悬挂类型不相一致时，可根据具体的特定环境
选择相应的悬挂方式，但应将该干线 (同一机车径路)的接触导

线选择与枢纽内接触导线材质相一致的导线。

5.1.4枢纽内直线区段，接触网支柱内缘至邻近线路中心线在
轨面高度处的距离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通过超限货物列车的正线或站线必须大于2 440 mm;

    2 不通过超限货物列车的站线必须大于2 150 mm;

    3 曲线上应根据上述数值另行计算后加宽。
5.1.5 枢纽内接触网锚段长度宜为1 600 -1 800 m，站场内锚

段长度可适当加长。锚段关节不应设在道岔区。

5.1.6大型客运站及靠近城区的接触网支柱选用，应考虑对美

观的要求，并与城市景观相协调。可根据周围环境的需要选用钢
管支柱、H型支柱、钢筋混凝土支柱或钢柱。

5.2 绝缘、接地

5.2.1枢纽内接触网绝缘泄漏距离应按重污区设计，其泄漏距

离不小于1 200 mm.

5.2.2在实现V型综合维修天窗的双线电气化区段，上、下行
正线间分段绝缘子串的泄漏距离可相应增加为1 600 mm.

5.2.3枢纽内接触网成排的支柱宜采用集中接地方式。
                                                                      ·9 ·



5.3 电 分 段

5.3.1横向电分段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枢纽内上、下行正线间，外包线与其他线间;
    2 枢纽中各站及编组站各分场可根据行车组织及检修需要

设置横向电分段;

    3 大型客运站可根据客运需要按不同方向列车进站径路或

站台划分横向电分段。

5.3.2 单独电分段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站内装卸线、旅客列车整备线、机车整备线及路外专

用电气化线路均应设单独电分段;

    2 电力机务段、折返段内检查坑可根据电力机车检修需要
设置单独电分段。

5.3.3 纵向电分段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线电气化区段，宜在车站端的电源侧设纵向电分段，

其纵向电分段以绝缘锚段关节方式为宜;

    2 双线电气化区段，应按满足上下行正线分别停电、检修
安全的要求设置绝缘关节方式的纵向电分段，安装负荷开关或消

弧电动开关并纳人远动。

5.4 加强供电领工区

5.4.1当供电段抢修能力不足时宜在较大的枢纽设加强供电领

工区(供电设备抢修基地)，负责本枢纽内牵引供电设备的日常

维护及事故抢修工作。

5.4.2 加强供电领工区内应设供铁路检修车辆运行、停留、存
放的岔线、车库及附属设施。铁路岔线的数量，根据铁路检修车

辆的数量确定:

    1一般宜设二条岔线，当配置接触网抢修车时，其岔线应
增加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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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当接触网工区合建在枢纽加强供电领工区内时，宜设三

条岔线。

5.4.3 枢纽加强供电领工区应根据检修作业的需要，加强现场
检修能力，配备必要的交通工具、检修车辆、抢修车辆。



本规范用词说明

    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对于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

便在执行中区别对待。

    (t)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气

    反面词采用 “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

词 :

    正面词采用 “宜”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铁路枢纽电力牵引供电设计规范》
          条 文 说 明

    本条文说明系对重点条文的编制依据，存在的问

题，以及在执行中应注意的事项等予以说明，为了减少
篇幅，只列条文号。

1.0.3根据路网电气化发展远景规划，考虑引人枢纽干线电气

化工程的设计年度要求，应符合枢纽电力牵引供电的合理性，逐
步实现整个枢纽电气化。

3.0.3直接供电和带回流线直接供电方式，接触网结构简单、
投资省、维修方便，但是对邻近弱电系统有一定的干扰影响。当

前弱电系统正逐步采用了新技术、新设备，抗干扰能力大大加

强。因此在考虑对弱电系统影响在允许范围内，应优先采用直接

供电或带回流线直接供电方式。

3.0.4枢纽是多条干线的汇合处，考虑各条引人枢纽干线电气
化工程建设年度跨越时间较长，为此引人枢纽各干线的电气化工
程供电设施布点，各项工程技术标准，应服从枢纽电力牵引供电

系统整体规划，避免了各干线电气化工程供电设施布点及技术标
准各自为政，影响了枢纽牵引供电系统的合理性。

3.0.6大型编组站内含有多种使用功能的数量较多的电化股道
群，为了缩小接触网检修及事故影响范围，有些电化股道群需要

形成有单独供电线供电的分区。开闭所设在邻近，缩短供电线长
度。

3.0.12 枢纽内牵引变电所牵引变压器的容量，除了考虑正线电
力牵引负荷外，还必须考虑电力机车在枢纽内经常起动和完成其

他作业时所增加的牵引负荷，为此考虑牵引变压器容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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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10%的余量。
3.0.14 枢纽内牵引变电所并联电容补偿装置容量除了考虑电力
机车在枢纽的作业所增加的牵引负荷外，同时还应当考虑机车功

率因数较低的特点，为此在考虑其安装容量时，按近期年运输量

计算，从考虑10%的余量，增加到15%一20%的余量。

4.1.1牵引供电系统的调度管理是按铁路分局管理模式进行设
置的，因此枢纽牵引供电设施的自动化管理应与线路的供电设施

自动化管理系统统一考虑。原则上枢纽牵引供电设施不设置独立

的调度系统。

4.1.2 明确了枢纽供电系统被控站设置及设施监控通信方式的
特殊性。由于大型枢纽或地理位置特殊的枢纽其被控站所处的地

理位置使其与线路的被控站一起构成一群通道较为困难。同时接

触网开关的数量较多，布置分散，设备联接电缆敷设困难。因此
其被控站通道结构及监控通信方式可不同于线路被控站的设置原

则。

4.1.3 由于大型枢纽供电既复杂又重要，因此其自动化设施的
配置应与其在整个牵引供电系统中的地位相适宜，应保证自动化

设备的可靠性。但对于简单枢纽可不单独设置调度台。

4.2.1 当自祸变压器所没有设计远距离监控对象时，不执行该
条文。

    牵引变压器及馈电线的测量参数可按照工程设计的实际情况

选择执行该条文。

4.3.1 明确了枢纽调度自动化管理系统的基本功能。由于枢纽

供电方式复杂、供电的可靠性要求高，同时也要求事故停电影响

的范围及处理事故的时间尽可能的小和短。因此在枢纽调度自动

化管理基本功能设计中，应实现枢纽供电组态自动控制功能及枢

纽供电系统运行故障的智能处理功能，同时强化设备运行参数的
管理功能。以体现枢纽调度自动化管理系统的重要性。
    明确了枢纽调度自动化管理系统的选配功能。本条文在分局

远动系统所具备的数据采集、监视和控制功能的基础上，提出了
        14



较高功能的运用软件。在实际工程设计中，可根据调度管理体
制、工程建设投资、基础设施条件来决定选用。

4.4.1明确了枢纽自动化管理系统采用分层分布式的配置原则，
以保证系统结构的可靠性、柔软性和可维护性。在工程实际设计

中，枢纽自动化管理后台子系统应纳人全线后台子系统中，不应
单独设置。

4.4.2 明确了计算机系统硬件内容及计算机设备与网络设备的
选型和配置原则。

    由于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很快，本规范不可能对枢纽

调度自动化管理系统的计算机及网络型号及其相关的主要技术指
标作定量的规定。本条文仅提出了各子系统配置设备的层次及结

构要求。因此在枢纽调度自动化管理系统设计中可根据计算机及

网络技术的发展情况和本规范所规定的选型和配置要求合理地选

择和配置计算机设备和网络设备。

4.4.3 明确了软件要求。为了适应枢纽牵引供电调度自动化管
理的要求，本条文规定了枢纽牵引供电调度自动化管理系统应配
置组态控制及智能化系统决策等特殊的运用软件。同时，由于计

算机软件技术发展很快，本条文仅根据当前计算机软件的发展，
提出了系统软件及软件结构的设置原则。因此在远动系统设计中

可根据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发展情况和本规范所规定的配置要求合

理地选择和配置计算机软件。

4.5.1-4.5.2明确了被控站设备的配置原则。当单独设置被控
站设备时，其设备输人、输出接口要求应与配电盘及变送器设备

相配合。当被控站设备简化为接口模块时，有两种模式可供选

择:一是采用全所自动化系统的监控管理模块或数据转发模块，

由该模块提供的数据通信接口实现与调度系统的数据传输，其接

口标准、通信协议应与调度系统相配合;二是采用单独的远动数
据通信模块，其接口标准、通信协议应与全所自动化系统相配

合。具体采用何种模式，由工程设计的实际情况确定。
4.5.3 明确了枢纽接触网开关监控设备的选型原则。本条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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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该设备宜安装的地点，当接触网开关的控制单独设置被控站

时，其无线监控装置主站设置场所可根据工程设计的具体情况确
定。

4.6.1具体的通道结构应根据通信专业提供的通道条件来确定。

但本条文规定了枢纽牵引变电所、分区所的远动通道应根据工程
设计的实际情况，可采用点对点的结构形式。

4.6.2 明确了接触网开关的控制方式应采用无线通信的设计原

则。

4.6.4 光纤引人用户终端，便于多种业务扩展，光纤较铜线有

极高的性能价格比。

5.1.1 主要是考虑接触线与受电弓滑板相匹配，减小接触导线

或受电弓滑板的磨耗及减少不同材质导线的过渡连接。

5.2.1 枢纽内的牵引动力机车类型较多如:蒸汽、内燃，为保

证接触网的安全运行，接触网的绝缘泄漏距离按重污区绝缘子串
的泄漏距离进行选用是很必要的。

5.4.1 加强供电领工区是为解决供电段管辖范围过大，段址距

离管内枢纽较远或交通不便，或局部地区牵引供电设备检、抢修
能力不足而设置抢修机构。

    加强供电领工区的规模可根据枢纽管辖范围及牵引供电设备

抢修工作量确定。
    较大的枢纽或铁路地区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

    (1)枢纽或铁路地区在省会或直辖市的;
    (2)有三条及以上线路引人的枢纽及铁路地区，且有两条线

均已电化的。

5.4.2 为了检、抢修的需要，加强供电领工区除设有铁路专用

线外，还应配备必要检修房屋和设施，主要有:检修间、一车库、

抢修料库及值班、休息室;材料、货物站台等。




